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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胡川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

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项目

评价年度 2024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
单位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财政局

评价机构
名称

甘肃信立新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评价对象
名称

下级政府财政运行
评价对象

主体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胡川镇人民政府

实

施

目

的

通过运用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全面、客观

地评价胡川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预算编制执行情况以及预算管理、政府履职

及重点项目实施情况，重点围绕政府工作职责，从政府的预算执行、履职效

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评

价衡量胡川镇政府整体及重点业务实施的最终成效。同时，分析胡川镇政府

在管理中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

建议，转化运用评价成果，提高政府财政运行综合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履职效能。

四

本

预

算

收

支

情

况

（万

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2337.02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337.02
一般公共预算
本年收支结余

政府性基
金收入

政府性
基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0.05 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
0.05 国有资本经营

本年收支结余

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
本年收支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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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评价时间范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评价内

容范围：胡川镇政府财政运行支出情况、重点项目实施情况及

政府履职情况。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细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29号）；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

4.《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

知》（财预〔2013〕53号）；

6.《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财预便〔2017

〕44号）；

7.《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8.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

〔2021〕5号）；

10.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预〔2021〕6号）；

11.《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12.《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天政发〔2018〕120号）；

1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业务指引》；

1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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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其他相关资料。如：政府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提供的相关

资料，包括绩效目标申报书、数据统计汇总表、资产台账全年

工作情况、项目实施过程资料等；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现场调查

核实等程序获得的资料；绩效评价工作委托书或绩效评价业务

约定书等。

评价方法

1.目标比较法。通过将胡川镇政府2024年度政府履职工作

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定

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根据资料与数据收集情况，对胡川镇政府

2024年度在履职过程中影响其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

部因素进行分析。

3.公众评判法。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满意度调查问卷，对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调查工作，了解胡川镇政府

2024年度工作开展以及政府履职实施效果。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81.80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投入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得分率 66.67% 71.50% 93.71% 86.06% 81.80%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指标设定方面

1.绩效指标设定不规范。胡川镇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中未制定中长期

实施规划，无法衡量目标设定与年度规划是否匹配；指标不够细化、清晰。

2.绩效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胡川镇政府未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绩效自评报告指标不够细化、精准。

（二）资产管理方面

未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胡川镇政府未定期开展资产盘查、对账工作，未

检查资产使用状况。经评价小组抽查，一台高拍仪0.108万元闲置，一台计算机（

联想T4990V）0.48万元未见实物，仓库13万元已拆除，未下账。

（三）财务收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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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额资金支付未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胡川镇政府2024年度部分大额

资金使用未见党委会上会记录。

2.发票开具不规范。2024年胡川镇政府部分费用支付发票开具不规范。

（四）会计核算方面

1.燃油费会计核算不规范。2024年度胡川镇政府以预付卡的形式购买公车燃油

费3.2万元，购买时开具预付卡发票（不征税发票），预付卡发票不得作为报销凭

据。实际使用预付卡加油后，未开具加油费用发票。会计核算时直接计入业务活动

费用不规范。

2.银行基本账户未记账，账实不符。截至2024年12月31日胡川镇政府银行基本

账户（账号：140540……3196）余额16.71万元，该账户未纳入会计核算，账实不

符。

3.少计在建工程。经抽查胡川镇项目相关资料，2024年支付胡川镇政府柳湾村

党群服务中心维修款资金5万元；支付胡川镇政府业务用房附属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项目资金77.6万元；以上两个项目会计核算时全部计入业务活动费用，未计入在建

工程。

（五）项目管理方面

1.政府采购项目未询价。①胡川镇政府向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隆辉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采购竹竿扫把1400把3.08万元，该采购未进行询价；②胡川镇政府向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永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支付购买绿化树苗16万元，分别与每个村签订采

购合同，每个村1万元，该采购未进行询价。

2.项目招投标程序不规范，未公示直接发布通知书。胡川镇2024年春季绿化项

目、胡川镇2023年国土绿化项目、胡川镇政府业务用房附属设施维修改造工程、胡

川镇耕地流出图斑整治工程、确定中标单位后直接发布中标通知书，评审后未进行

公示。

3.项目招投标程序不严谨。①胡川镇耕地流出图斑整治工程2023年7月8日发布

招标邀请书，同日进行开标并发布中标通知书，时间流程不合理。②张家川县胡川

镇2023年国土绿化项目2023年3月29日发布招标邀请书，同日进行开标并发布中标

通知书，时间流程不合理。

4.项目招投标资料不完善。张家川县胡川镇2023年国土绿化项目评标记录中没

有评标小组人员。

五、有关意见建议

（一）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合理运用绩效结果

建议胡川镇政府增强绩效管理意识，结合政府职责、工作任务合理设置政府财

政运行综合绩效目标，明确年度周期内财政资金使用的预期产出结果和效益。加强

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将年度工作计划分解下达，落实责任主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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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合理运用绩效评价工作结果，提高政府整体绩效

工作质量。

（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建议胡川镇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政府各项内部管理制度，通过制定

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项目运行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提高公共服务的

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三）健全资产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管理主体与职责

建议胡川镇政府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规定，从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

拨、转让、报废等各个环节，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以防国有资产流失

。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

，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四）加强项目管理，持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建议胡川镇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实施政府应当加强管理职能，对已完

工的建设项目按时组织验收，完善验收质量检查、考核及记录，及时进行结算审核

，加强项目质量可控性，做到逐层复核层层把关。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牢筑返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在常态化开展“六必访六必查”的基础上，组织镇村干部、帮扶队员等力量，综

合运用全国防止返贫大排查APP系统，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要求，逐村逐

户开展集中排查，及时将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确保应纳

尽纳。

（二）大力发展镇域特色产业

依托工业园区带动，采取“村集体自营+招商引资”相结合的方式，建成占地56

亩的羊肚菌产业基地。建成胡川镇环卫产品生产基地，引进加工生产线1条，带动6村

发展扫帚加工业。深入实施肉牛增量提质行动，全镇基础母牛录入487头，耳标挂扣

487头，牛犊录入331头，奖补牛犊331头。

（三）深化环境整治，建设和美乡村

加快项目建设，补齐短板，在11村投资608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1520盏，投资280

万元在仓下村、深坷村实施雨污管道分流、护坡建设项目。实施2024年中央财政以工

代赈项目，带动群众务工40人，发放劳务报酬126万元，技能培训40人，设置公益性

岗位2个。在祁沟、前梁、胡川实施乡村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深坷村护坡项目建设

，建设和美乡村。

（四）加强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

成立了镇主动创稳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日常网格员走访排查走访制度，常态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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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依托18个网格、18名专职网格员、镇机关党员干

部、志愿者等治理力量，实现了社会治理力量联动、隐患联排、矛盾联调、问题联治

、平安联创。

（五）办好惠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

改造胡川镇中学食堂，实施宁马村小学不稳定斜坡治理项目，推进王安、张堡、

胡川生态及地质灾害搬迁避险项目，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学习借鉴“千万工程”

经验，深入开展农村“八改”工程，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构建“4+2”现

代产业体系和招商引资项目，新增就业人数；有序组织妇女群众在县妇幼保健院进行

检查，增进民生福祉。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报告质量评估

根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聘用第三方评价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我们按照“谁委托、谁考评”的原则

，组织财监、管理股室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胡川镇人民政府

2024年度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质量评估打分，等级为“

良好”。

实地调研掠影

主评人 徐小琴、夏喜娟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投入目标（12分）
1.1目标设定（6分）

1.2预算配置（6分）

2.过程目标（28分）
2.1预算执行（10分）

2.2预算绩效管理（10分）

2.3资产管理（5分）

2.4项目管理（3分）

3.1重点工作开展情况（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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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出目标（28分）
3.2职责履行情况（13分）

4.效益目标（32分）

4.1经济效益（6分）

4.2社会效益（6分）

4.3生态效益（4分）

4.4可持续影响（6分）

4.5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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